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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徐某、李某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
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应依法惩处。两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自愿认罪，积极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最终判决：李某犯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3万元；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违法所得及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典型意义
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也是

刑法保护的对象。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
的，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案中，
人民法院对徐某、李某通过网络等渠道非

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
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一是
明确人脸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
犯罪对象，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二是充
分保护广大群众的人格权益，维护正常的
生产和生活秩序；三是警示有非法出售或
提供他人人脸信息行为企图的人悬崖勒
马，否则可能受到刑罚处罚。

案例6
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控制

权，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

——韩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

基本案情
2020年，韩某通过聊天软件，非法获取

他人家中网络监控摄像头账号、密码等信
息，添加到自己手机或电脑上，非法获取他
人家庭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限，远程观看他
人家中画面，并将部分画面截图保存。截至
2022年5月，韩某登录并控制的监控摄像头
共193个。韩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
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在
案证据证实，2020 年至 2022 年 5 月，韩某
非法控制监控摄像头设备 193 个，窥探他
人隐私，保存了大量其窥探到的他人家中
画面影像的截图，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其
行为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最终判决：韩某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3 万元。
典型意义
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非法获取智能

家居设备控制权的违法行为日益增多，对
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带来严
重挑战。本案中，家庭监控摄像头被依法
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韩某实施非法控
制，侵犯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控制数量达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构成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非法控制行为隐蔽性强、
危害范围广，对此类行为应当予以严惩。
本案裁判结果凸显对公民个人信息和居家
安全的司法保护力度，彰显对非法控制智
能家居设备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充分提
示公众加强对智能家居设备账号密码的保
护，防止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来源：人民法院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近期印
发《文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指引（试
行）》（下称《办案指引》），为依法规范推动文
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提供具体可操
作的指引，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有效利
用。《办案指引》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文物保护
法，坚持问题导向，对当前司法实践中的突出
问题作出针对性回应，并吸收借鉴指导性案
例和典型案例确立的相关规则。

《办案指引》共21条，包括一般规定、行政
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附则四部分，主要
对办案类型的选择、立案标准、调查取证的重
点内容、中止审查和整改效果跟进、被监督行

政机关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提出等作出规定。
据介绍，《办案指引》针对文物保护领域

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两种案件类
型，围绕“可诉性”基本要素，分专章予以细
化规定。对实践中常见的行政违法行为与
民事违法行为作了列举式规定。如在行政
违法行为条款中，列举了行政机关未依法履
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 7 种情形，对地
方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
认定文物保护领域行政违法行为具有较强
的指导性。

《办案指引》对“严重损害”或者存在“严
重损害风险”进行了探索性规定。综合考量

文物等级、损毁程度、修复难度以及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影响等因素认定是否造成“严重
损害”；综合考量案涉公益的重要性、风险转
化的可能性、损害结果发生的紧迫性、损害后
果的严重性等因素认定是否存在“严重损害
风险”。

《办案指引》分别对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
公益诉讼办案中调查取证的重点内容予以规
定。文物损害调查主要从文物损害结果、保
护修复、价值损失等方面进行调查取证，并列
出各个方面相应的重点调查内容。针对文物
损毁程度和对文物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造
成的影响等专门性问题，可以通过鉴定或者

咨询专家意见等方式，认定公益损害的现实
性或危险性、损害类型以及范围、程度等。

在文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中，行政
机关保护措施通常需要层报审批，且保护工
程和资金审批等流程通常需要较长周期。《办
案指引》结合办案实践对文物保护领域公益
诉讼的中止审查情形进行了细化，规定“因资
金审批、修缮工程等周期较长，或文物保护需
要勘察分析、实验研究等客观原因，一定时间
内不能全部整改到位，且行政机关不存在怠
于履行职责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中止审查
并持续跟进监督”。

（来源：检察日报）

以良法善治护航网络文明建设
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法治分论坛精彩纷呈

记者常鑫见习记者任锐

江淮夏韵，万物并秀。6月10日，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法治分论坛在安徽合肥举行。
网络法治分论坛是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14个分论坛之一，由中央网信办网络法治局、中央网信

办网络执法与监督局、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法治网协办。
论坛以“良法善治共筑网络精神家园”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法治护航网络文明建设、AI治理的法治生态

等内容进行热烈讨论，记者通过现场采访，感受法治在网络文明建设中的积极力量。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印发《文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指引（试行）》

进一步明确立案标准细化调查取证重点内容
记者闫晶晶

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典型案例(上接4版)

新时代以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技术快速发
展，网络安全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多样。聚焦网络领域的前沿
课题，锚定网络安全与法治保障的交汇点，是以法治护航网络文
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围绕网络暴力问题，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姜颖
从三方面介绍该院以裁判树规则、促治理，依法惩治网络暴力
违法行为，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的司法实践：一是探
索适用人格权行为禁令制度，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二是合
理界定网络大 V 的网上言行义务边界，防止网络暴力进一步
升级；三是准确界定平台责任，推动网络生态治理。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如何
为网络文明提供法治保障，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照搬。法治的
最高价值追求是正义，而正义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权衡。依法维
护网络文明、更好实现数字正义，要正确权衡处理数字迭代带来
的新旧关系问题、数字孪生带来的虚实关系问题、数据流动带来
的内外关系问题三对关系。

数据关系的法治化是数字中国与法治中国相统一的内在要
求。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认为，数据法律
制度的构建必须引入法律关系的范式作为分析处理法律问题的
基本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夯实数据法律制度的基础，才能最
大程度激发数据的活力，赋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
心副主任吴沈括谈到，我国在2023年7月出台首部规制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专门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
前瞻性的视野引入了安全评估和算法备案等重要制度，奏响了
我国关于人工智能系统化立法的先声。同时，国务院在2025年
将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立法工作”列入年度立法计划与全国
人大常委会近三年立法工作计划中。关于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
部署有效衔接，标志着国家层面的系统、综合性人工智能法律体
系的构建已经进入了历史快车道。

网络法治是信息革命发展的时代要
求，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当前，
互联网已经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战略前沿。面对网络法治建设的新形
势、新任务，如何完善 AI 治理的法治生
态，成为与会嘉宾的讨论重点。

就“网安协会助力 AI 法治生态建
设”，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通过成立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专委会、发布行业倡
议、自律公约、推动标准建设等举措，构
建AI法治生态。该负责人希望，在AI法
治道路上，既保持创新灵活性又确保法
律落地，通过动态协商平台协调多方利
益，明确责任划分，最终形成技术赋能治
理、共识驱动规则的长效机制。

“人工智能治理的生态，要把握以人
为本、智能向善、可持续发展的建设原
则。确定原则之后，才能够围绕技术、法
治建立规则。”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
黄澄清认为，AI 治理需要把握“包容审
慎”的尺度，在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
自律、技术保障多个维度建立协同机制，
既不能因过度监管抑制创新，也不能因
放任自流引发风险。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惠岭也强
调，司法制度是国家能力和治理体系的
骨干工程，非常关键。人工智能要想在
司法领域里应用，也必然要经过更加严
格的“过关”。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如何确保人工智
能向善而行、可靠可控，成为时代的一道

“必答题”。
活动现场，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联

合八家单位，共同发布了《推动人工智能安
全可靠可控发展行业倡议》（以下简称《倡
议》），旨在凝聚行业共识、引导人工智能技
术向善发展，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建
设提供重要支撑。

据介绍，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广泛
动员包括部分国家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互联网企业等在内的60余家单位，调
研形成《倡议》。《倡议》聚焦当前人工智能
发展的关键问题，重点提出坚持法治引领，
保障全程合规；构建安全底座，完善治理能
力；筑牢技术根基，强化可靠可控；优化算
法性能，保障可靠运行；守护数据安全、夯
实发展基石；重视人才培育、提升全民素
养；坚守伦理价值、引领技术向善；共享治
理经验、推动公平普惠等内容。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也呼吁，推动
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是一项系统
工程，既需要政策引导，也需要行业自律，
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参与支持。希望以《倡
议》为起点，凝聚行业共识、强化技术责任，
为共同守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安全底
线、伦理红线和法治高线注入更多的智慧
与担当。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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